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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作内容
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《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171号）文件精神，解决湖口县部分低效工矿用地、城中村等问题，现根据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，并结合湖口县的实际情况，编制湖口县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技术服务方案。包含编制年度实施计划，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实施，并定期评估试点工作成效。
（二）试点技术服务范围与期限
1.试点范围：湖口县全域。
2.试点期限：4年（自2024年1月1日起算）。
（三） 技术服务重点任务
全面推进湖口县低效建设用地调查评估工作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强化规划统筹和方案实施。摸清低效用地的现状和改造开发潜力，明确改造利用的目标任务、规模布局、性质用途以及适用政策、时序安排、资金平衡等内容，有序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。
（四）技术服务工作原则
1.坚持底线思维、守正创新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，严守红线底线，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、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突破、生态保护红线保持稳定。
2.坚持有效市场、有为政府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
3.坚持补齐短板、统筹发展。坚持把盘活的城乡空间资源更多地用于民生所需和实体经济发展，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，改善城乡人居环境，保障产业项目落地和转型升级。
4.坚持公开透明、规范运作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权益，强化项目全过程公开透明管理，维护市场公平公正。
（五）技术服务工作目标
1.统筹兼顾经济、生活、生态、安全等多元需要，促进湖口县国土空间布局更合理、结构更优化、功能更完善、设施更完备；
2.增加建设用地有效供给，提高利用存量用地的比重，适度提升新上工业项目的容积率与复合利用水平，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；
3.着眼高质量发展、绿色发展、低碳发展等新要求，优化长江1公里范围内用地布局；
4.探索建立可复制推广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体系和制度机制，为促进城乡内涵式、集约型、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土地制度保障。
（六）技术服务工作实时响应要求
本次湖口县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技术服务项目为4年全过程技术支持。服务商应确保做到实时动态反馈对接要求，对提出的要求做出及时处理，动态维护数据库更新。做好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成果动态维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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